
附件 1

2021年度四川大学 泸州市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2021年度四川大学 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专项资

金项目分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科技创新研发与成果

转化项目、社会发展和软科学项目。

一、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重点支持四川大学与泸州市企事业单位共建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台。

申报说明：

1.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共建单位应是在泸州市境内

登记注册、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

有与目标任务相当的工作基础和自筹资金，单位运营正常、

诚信守法、无不良记录。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共建单位

需有支撑平台建设的实体实验室和配套的实验设备、仪器，

对平台建设有具体可实施的方案，有满足平台运行且结构

合理的科研人员队伍。

2.平台建设须围绕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移转化等内

容开展，有明确、量化和可考核的目标任务，且项目实施

完成时应被认定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

创新中心等，实行专家（团队）负责制。

3.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3项，支持经费每项 50-100万元



（重大平台例外），合作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供自筹经费与

申请经费 2:1以上的配套资金。

4.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

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书”。

二、科技创新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

（一）电子信息

围绕泸州智慧城市建设的软件开发设计和信息服务、

AI 研发检测、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等智慧产业。重点支

持专用芯片、3D 打印、智能传感、智能终端等;大数据、

人工智能、信息安全技术、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软件、

IC设计、开放集成应用软件平台产品、工程机械智能控制

系统、嵌入式应用系统、设备安全与信息安全系列新产品、

先进的交通管理和控制系统;面向家庭或社区的诊疗设备、

可穿戴监测设备；自动测试线、基于国产软硬件平台的分

布式事务型数据库、工业可编程控制器开发、井下甚低频

电磁波通讯技术研究、基于 5G的数据采集系统；新型传

感、模块化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健康维护、网络通信等

技术的嵌入应用等。

（二）装备制造

大型、特种、高端装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及成套设备、

精密成形模具加工、精密制造、高性能液压多功能油缸、

智能节能环保装备、油气钻采成套装备、汽车零部件、工

业机器人整机及配套零部件、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



备等关键技术。

（三）化学化工

重点支持以天然气及页岩气、石油为基础原料，开发

煤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和后加工产业的新技术、新

产品合成；纤维素醚、硝化棉、有机硅、己二醇等精细化

工产品研发。医药化工、纤维素化工、高效醇基燃料化工

新材料、炔醇连续化生产新工艺、新型催化剂、油气田化

学品升级换代产品与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

化工生产中催化剂回收和循环利用。

（四）新材料

高性能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研发；新型储能及动力电池

研究开发；电池级碳酸锶研发；新型环保材料生产工艺及

技术开发；表面涂层材料及涂覆技术；特种工程塑料生产

工艺及技术；包装材料技术开发及应用；合金及生产技术；

先进陶瓷材料的生产工艺及技术；化工新材料研究；竹纤

维系列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五）现代医药

重点支持生物技术药物、生物制剂、化学药、中（成）

药、医药中间体、中药（化学）保健品、功能性（特需）

食品、医疗（护理）器械，化学原料药及化学药品和药物

制剂的研发；中药饮片炮制工艺规范化技术研究，天然药

物、中药提取、分离和纯化等核心技术研究；支持抗肿瘤

药物，心、脑血管系统防治药物、神经系统药物、内分泌



系统药物，抗病毒和严重传染病防治药物在内的基因工程

药物研究。创新化学药物研究开发，新型生物医学材料研

究开发，诊疗器械和康复类医疗器械开发，新型医疗器械

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中药现代化发展关键技术及新产品

研究，GMP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成果转化项目、道地

药材传统加工生产线改造和专用提取物高效制备。

（六）现代农业、食品及生物技术

重点支持农、林、畜、水产新品种选育，绿色安全生

产技术，生物农业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农副产品的加工

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保鲜与贮运技术研究与示范，竹资

源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食品保质期延长

技术研究，果蔬基地标准化种植技术研究，中药材种子种

苗选育培育技术、道地中药材 GAP 种植技术及系列产品

开发，生物发酵饲料、有机肥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等。

（七）优质白酒

围绕泸州市白酒产业创新发展，重点支持白酒提质研

究、优质酿酒原粮品种培育、原粮高效贮藏技术、优质曲

药生产工艺、窖池窖泥改造提升技术、酿酒微生物资源发

掘、配制酒新产品开发；智能酿造自动化装备、酿造过程

数字化控制、水资源和热能综合利用设备；包装线自动化

智能化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

（八）节能环保

重点支持大气、水、土壤环境保护技术、“三废”处



理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可再生

清洁能源技术及产品、新型高效竹炭净化产品、建筑节能

及产品、工程机械节能减排技术与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及

电力装备等研发。

（九）科技服务业

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服务和检验检测服务领域中的研

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项目。

申报说明：

2021年科技创新研发及成果转化项目分为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重点支持川大专家（团队）围绕泸

州“三大千亿产业”技术需求与泸州企业联合开展科技攻

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重大项目。限于支持川大重大科技成果在泸转移转

化。重点支持中试放大、技术熟化、工程化配套等产业化

前端及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良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升川大项

目在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力、市场竞争力和示范作用。

合作单位应具备良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条件，

单位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重视科研投入，有稳定增长的

科研经费投入和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保障项目实施。鼓励

专家团队组织跨学科研发人员参与项目实施。

拟支持不超过 3项，经费每项 80-100万元。合作企业

须提供自筹经费与支持经费 4:1以上的配套资金。项目在



实施期间（不超过 3 年）累计新增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

上。

重大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市人民政府战

略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

2.重点项目。支持川大科技成果、专利等在泸落地转

化，支持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企业关键技术攻关，对促

进行业科技进步、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等产生较大影响，

项目实施前景好，经济社会效益好。

合作单位应具备较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较好研

发基础和能力，单位资产及经营状况好，有稳定的科研经

费投入、一定的资金筹措能力，能为项目研发和实施提供

必备的条件。

拟支持不超过 5 项，支持经费每项 50-80 万元（不含 80

万元），合作企业须提供自筹经费与支持经费 3:1以上的配

套资金。属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在实施期间（不超过 3年）

累计新增销售收入 1000万元以上。

重点项目属研发类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

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申报书”；属科技

成果转化类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市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

3.一般项目。支持川大专利、技术在泸州示范应用，

支持解决企业、行业关键技术、工艺难题，推动企业产品

升级、工艺改进、支持企业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治理



等，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科技进步，项目实施有较好的

市场前景及经济和社会效益。

合作单位应具备一定的技术、专利等应用能力，有一

定的研发条件和基础，单位资产及经营状况较好，有一定

的科研投入，为项目实施提供一定的研究条件。

拟支持不超过 30项，支持经费每项 20-50万元（不含

50万元），合作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供自筹经费与支持经费

2:1以上的配套资金。

一般项目属研发类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

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申报书”；属科技

成果转化类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市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

三、社会发展和软科学项目

支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关键问题研究；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研究；新常态下泸州科技、经济、

人才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发

展规划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模式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

创新研究；医疗、教育、金融等信息化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标准和管理模

式创新研究；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等。

申报说明：

支持项目不超过 3项，支持经费每项 5-10万元。合作



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供 2:1以上的配套资金。泸州市委、市

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的专项任务课题不受上述要求限

制。

社会发展和软科学项目申报时填报“四川大学 泸州

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社会发展与软科学项目申报书”。


